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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6月下旬北京市教委集中办理北京市各高校毕业生《就业报到证》（根据教育部的规定，报到日期必须是7月1日之后）所以在学校规定期限内完成《就业协议书》签约程序的毕业生，可在办理毕业离所手续时领取到《就业报到证》。学校办理完后，毕业生凭有效证件到学校指定地点领取报到证。





领取就业报到证





到所研究生部签字盖章。签订完毕后，学校、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三方各留存一份。





所研究生部


签字盖章











用人单位填写单位相关资料并签字盖章，如果本单位无人事权，还需该单位的上级单位（具有人事接收权）签字盖章。





用人单位签字盖章





需要毕业生准确填写个人相关资料，并签字确认。





毕业生个人签字





凭用人单位的接收证明到所研究生部领取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或《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》（简称“三方协议书”）。





领取三方协议书





收到用人单位接收证明





收到有用人指标（能解决毕业生户口和档案关系）的用人单位接收函或录用通知或毕业就业推荐表回执，本人经慎重考虑，同意到该单位工作，开始进入签约程序。





凭就业报到证到研究生院（中关村）户籍部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；


到所研究生部办理档案转移手续；


到所党办办理党团组织关系转移。





办理户口档案关系





签约流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